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
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全额预算管理的正科级单位，下辖6个二级机构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、环境卫生服务中心、园林绿化中心、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、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、市政工程维护中心，内设5个股室：综合办公室、综合考评办公室、综合业务室、法制和行政审批室、渣土和应急管理办公室，年末在编人数19人（含工勤编1人）。
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（参考绩效自评的主要内容）

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。
1、年初预算资金8688.68万元。

2、单位年度总收入9133.35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9131.35       万元，其他收入2万元。

3、单位年度总支出9131.35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8668.30万元，基本支出463.05万元，人员支出322.10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140.9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1%，三公经费0.21万元，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21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

4、单位基建维修支出0万元。
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。

1、我局根据相关要求，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，2019年我单位“三公经费”为0.21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了79%。同时，我局不断建立、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对经费使用的控制，使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
2、2019年，根据区委区政府年初下达的工作任务及我局规划，紧紧围绕建设富强、时尚、幸福新芦淞的总目标，按照高质量发展、高效益管理的要求，强化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，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。下面，就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结如下：

（1）环卫保洁工作：此轮纳入城区环卫市场化面积达480万平方米，保洁人员1100余人，新增各类环卫车辆设备163台，道路机械化清洗率超过80%。在主次干道面积增加112万平方米的背景下，环卫保洁人员较上一轮减少248人，作业车辆数量维持不变，实现保洁质量、运行效益的“双提升”。开展首届环卫道路机械化精细作业比武；统一环卫工作服，统一“建宁驿站”整体外观、公厕标识，统一垃圾桶编号并摆放。
（2）考评监管制度。进一步修改完善《芦淞区城市管理工作考核评比办法》，加强我局对全区城管工作的监督、考核和统筹能力，全年共开展集中检查12轮次，发出微信整改督办2380余份，书面整改督办254份。将株洲市智慧城管系统整体转迁到电子政务外网，为区级所有终端处置部门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提供数据支撑，开设“区商粮局”“新芦淞集团”数字城管终端账号，为全力构建大城管工作格局、全面实现城市管理智能化奠定基础，全年共受理案卷199496件，立案197467件，结案196545件。

（4）拆控违和市政工作。制拆办开展了“违法建筑大整治”，已完成并报送拆除面积共计359096平方米；开展“大棚房”专项整治，对“五星饭店”“阿波罗瓷砖批发仓库”违建实施强拆，切实加强耕地保护，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；开展“无违建村、社区、小区”创建，拆除45处6400余平米，整改国土交办卫片图斑17宗。市政维护处加强巡察力度，对淞亿、王塔冲等9个暂时无法纳入改造项目且堵塞严重的老旧小区进行排水管网改造，累计更换井盖100余个、提质改造路面8000平米、新增停车位500个。
三、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